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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4 月 16 日，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短信等方式通知全

体董事。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

事长颜军先生主持，出席会议董事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3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公司董事会认真听取了总经理颜军先生汇报的《2013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

告》，认为该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 2013 年度公司落实董事会各项决议、生产

经营的情况、逐步落实各项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工作及所取得的成果。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报告内容详见《2013年年度报告》之“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公司独立

董事支晓强、富宏亚、徐志光向董事会递交了《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并将在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年度报告全文和述职报告于2014年4

月18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人）出具的《2013 年度审



计报告》（大华审字[2014]004746 号），2013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1,237,401.92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5.79%；实现营业利润 30,530,442.57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7.7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8,014,491.63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0.60%。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681,077,053.07 元，较年初增加 8.24%；报告

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636,061,947.76 元，较期初增加

3.95%。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3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014,491.63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5,676,024.68 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母公司 2013 年度实现净利润的 10%计提法定盈

余公积金 2,567,602.47 元，截至 2013年 12 月 31日，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102,506,856.98元；公司年末资本公积余额 296,635,048.75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鼓励企业现金分红，给予投资者稳定、合理回报的指导意见，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为了满足公司顺

利开拓经营业务的需要，同时更好地兼顾股东的长远利益，按照《公司法》及《章

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研究决定，拟定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3 年

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0,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25

元人民币（含税）。 

经认真审议《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我们认为该利润

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遵守《公司章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

润不低于当年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且公司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内以现金方式累



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的规定，不

存在违法、违规和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该

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详细内容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对《关于 2013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出具了鉴证报告；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报告。详细内容及本报告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刊登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2013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

核查意见；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保荐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出具了鉴证报告。详细内容

及本报告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

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0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及广东证监局下发的《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关于

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广东证监

【2014】3 号）等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公司<投资者投诉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广东证监局《关于切实做好上市公司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的通知》（广

东证监[2014]28 号）的相关要求，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制订《投资者投诉管理制

度》。《投资者投诉管理制度》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2014 年 5 月届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进行董

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颜军、周水文、张海涛、李定

基、蒋晓华、颜志宇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季振洲、陈秀丽、

邓路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的个人简历请见附件。 

    董事会通过对上述九名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作业绩等情况的审查，未

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也未有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 条规定之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相关制度中的有关规定，均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董事会同意上述

九位董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按照有关规定

和要求履行董事职务，直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对本议案独立董事审核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其

中独立董事候选人须报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为了保障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履行工作职责，结合公司独立董事的工



作强度，拟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发放年度津贴的标准为每年人民币 6

万元（含税）。津贴按月进行核发。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和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拟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年度审计和日常业务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聘期至公

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时止。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2014 年 5 月 9 日上午 9:30 在珠海市唐家东岸白沙路 1 号欧比特

科技园研发楼一楼 1 号会议室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详细内容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会议作出的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八项、第十

项、第十一项所及第十二项事项将提交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4 月 18 日 

 

 

 



附件：  

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1、颜军先生，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生于 1962 年 10月，加拿大籍，毕业

于爱尔兰都柏林大学，计算机智能控制专业，博士。曾任爱尔兰都柏林大学计算

机系讲师，加拿大 Fortran 交通控制公司高级工程师，ICCT 公司总裁，欧比特

（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系公司前身）董事长。2008 年 3 月起至今担任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目前还兼任珠海鼎盛航天微电子研究所有限公司董事、欧比

特（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颜军先生于 2009年 4月 22日入选中共中央组织部“千

人计划”创业人才，2011年 10月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

予“国家特聘专家”称号，并且于 2012年 12 月入选“2012 广东上市公司 10大

功勋企业家”，荣获“珠海高新区成立二十周年突出贡献个人奖”。 

颜军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颜志宇先生为叔侄关系。持有公司股份

5,867,000股，占总股本的 27.93%，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2、周水文先生，生于1967年3月，中国国籍，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生物工

程专业，本科。曾任上海三维制药有限公司产品工程师，上海三维生物工程研究

所副所长，上海三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新药研究开发中心研究发

展部、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江苏联环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重庆民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江苏华钛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副董事长，上海永

宣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上海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上海联

创永沂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管理合伙人，江苏华业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重庆赛诺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广州华工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周水文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张海涛先生，生于1971年1月，中国国籍，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企业管

理专业，博士。曾任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发展部高级主管、战略投资部副



总经理，上海信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上海锐合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上海新致软件有限公司董事，苏州顺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董事，上海芯豪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 

张海涛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4、李定基先生，生于1950年6月，中国国籍，于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

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曾任上海致达科技集团监事会主席、投资总监上市办主任，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信息产业投资总监，上海华辰集团行政总经理，上海禾阳生

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欧比特软件董事、《上海经济》杂志常务副总编

等。现任公司董事。 

李定基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蒋晓华先生，生于1978年8月，中国国籍，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物理电

子学，硕士。自2002年起，蒋晓华先生先后于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任系统部研发工程师、IC设计部高级工程师、IC设计部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技术研发部部长，珠海市欧比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监事。 

蒋晓华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通过珠海市

欧比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6、颜志宇先生，生于1984年3月，中国国籍，毕业于河北工程大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专业，学士。曾在青建集团股份公司国际事业本部物流部先后任科员、

副处长兼国际事业本部团支部书记；2010年8月起担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广州狼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颜志宇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颜军先生为叔侄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7、季振洲先生，生于 1965年 6月，中国国籍。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

机专业，博士。长期从事先进的计算机系统结构、航天电子系统可靠性、并行处



理技术、图像处理和计算机安全等方面的研究。 主持和完成 2项国家自然基金、

1 项省部项目和 3 项航天 863 项目的研究，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 60 余篇学术

论文。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并行计算研究室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季振洲先生已于 2014年 4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第 54期拟

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 

季振洲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8、陈秀丽女士，生于 1977年 7月，中国国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

硕士。自 2005 年起，在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合伙人。为数

十家企业提供过常年法律顾问服务；为数家企业提供过并购、融资等项目顾问服

务；在最高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法院、深圳市中级法院、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深圳仲裁委、广州仲裁委等多家法院及仲裁机构办理过多宗诉讼和仲

裁案件。陈秀丽女士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陈秀丽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9、邓路先生，生于 1979年 9月，中国国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

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自 2010 年起执教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现任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助理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为公司财务与资本市场。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教

育部博士点基金各一项。已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 20 余篇学术论文。 2013 年

入选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邓路先生已于 2014 年 4 月参加深圳证

券交易所举办的第 54期拟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  

邓路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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